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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針對黃士修先生領銜提出「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？」

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之意見書 

 

核四計畫於 81 年報准興建，推動以來備受爭議。103 年行政院

江宜樺院長裁示「核四 1 號機只安檢，安檢後封存；2 號機全部停工

」，103 年 6 月完成安檢後，核四於 104 年 7 月正式封存。立法院更

在 105 年決議，106 年度起僅以最少經費與人力保管核四廠區及相關

設備，顯見核四封存是台灣社會的多數共識。 

經濟部經過審慎評估，核四並無重啟的可行性，除至為關鍵之

核廢料處置問題迄今無法取得社會共識，地方政府強烈反對之外，更

面臨與原承攬商GEH公司談判修約、數位儀控汰換更新困難等瓶頸需

突破，克服瓶頸(N年)後至少還要 6~7 年重啟工作流程，包括辦理福

島安全強化工程、拆卸設備回裝並完成測試、機組熱測試等工作需要

4~5 年等因素，並需確認核四廠地質條件安全無虞，重啟之相關客觀

條件並不可行，理由如下： 

壹、核廢料處置問題迄今無法取得社會共識，未有明顯處理進展： 

一、低階核廢料(如電廠污染的手套、防護衣等)依據「低放射性廢

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」規定，應於最終處置場址

所在地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。此公投選務工作需請地方政府

配合，由於地方政府婉拒接受委辦，致選址面臨困境。 

二、高階核廢料(用過燃料棒)處理流程係將用過燃料棒從反應爐取

出，送至燃料池暫存，冷卻一段時間後，一般流程是移出至

乾貯設施暫存，最後再送到最終處置場存放。目前核一、二

廠的乾貯設施未獲地方政府支持，致無法興建或啟用。 

三、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選址條件相當嚴格，107 年台電公司

已完成最終處置場之地質調查，潛在適合的地點均在東部及

離島縣市，惟目前已有新北、宜蘭、花蓮、臺東、屏東、澎

湖、金門等 7 縣市表態反對，使得地質鑽探工作無法執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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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以選定最終處置場址。 

貳、核四廠目前依立法院決議進行資產維護及辦理燃料外運，系統試

運轉測試則尚有部分未獲原能會審查同意： 

一、103 年 4 月 28 日行政院宣布：「核四 1 號機不施工、只安檢

、安檢後封存；核四 2 號機全部停工」，核四廠 1 號機自 104

年 7 月 1 日進入封存。嗣立法院於 105 年 7 月 29 日決議：「

核四封存計畫…不可再編列封存預算，105 年度啟動研擬廢止

核四計畫，106 年度起僅以最少經費與人力保管廠區及相關設

備，直至核四廢止」，核四廠爰自 106 年 1 月進入資產維護

管理迄今。另立法院於 107 年 1 月 30 日再決議：「…規劃於

109 年底前全數移出核四燃料棒」，台電公司依決議於 107 年

已完成兩批燃料外運。 

二、核四廠 1 號機於系統試運轉期間針對安全系統、非安全系統

及共用設備，共需執行 320 份試運轉程序書，除 12 份不須於

燃料裝填前完成爰尚未執行外，其餘 308 份經濟部於 102 年 4

月責成台電公司組成「強化安全檢測小組」進行安全檢測再

驗證，全部安檢作業於 103 年 7 月 25 日完成，其中與安全有

關的 187 份試運轉測試報告需送原能會審查，截至 106 年 4

月 20日停止審查作業前，同意 155份，另 32份尚未結案。 

參、核四重啟面臨諸多瓶頸與困難，初估 1號機時程需N+6~7年： 

一、重啟瓶頸需突破(期程未知，需時N年) 

(一)目前承攬商GEH公司核四團隊已解散，且 104 年核四封存後

，台電公司與GEH公司正進行商務仲裁中，修約談判困難度

很高。 

(二)數位安全控制系統為電廠安全神經中樞，為 20 年前的設計

，與其他核能機組不相容，部分供應商已經停產、甚至破產

，設備難更新。 

(三)核四封存迄今已近 4 年，若需重啟，須請GEH公司評估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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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意承擔續建、測試、驗證及後續的保固責任。即使GEH公

司有意願承接，其所需工期及經費是否為國人接受，仍有待

商榷。 

二、克服瓶頸(N年)後至少還要 6~7年重啟工作流程 

(一)以上 3 項工作無法估算完成時間，若能克服，後續才能進行

預算編列及向原能會申請重啟計畫之工作(需要 2年)。 

(二)機組重啟前，需辦理福島安全強化工程、拆卸設備回裝並完

成測試、機組熱測試等工作(需要 4~5年)。 

三、需確認核四廠地質條件安全無虞 

經濟部於 102 年 12 月提報核四地質調查安全評估報告，首度

出現汽機廠區存有S斷層構造及附近海域線型構造特性。地質

調查作業嗣因核四封存而暫緩辦理，未來核四若重啟，須先完

成調查，確認電廠安全無虞。 

肆、綜上，歸零思考，務實檢視每一種能源供應之可行性，但核廢料

無法取得社會共識處理、地方也強烈反對；核四使用客觀事實

更不可行，重啟困難重重；為符合國際趨勢推動能源轉型，政

府已規劃逐步降低燃煤發電占比，提高再生能源及低碳天然氣

發電比例，並落實各項開發計畫如期如質完成，確保穩定供電

。 


